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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加钢板技术在股骨下段和远端骨折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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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探讨附加钢板技术重建内侧柱治疗内侧柱骨结构不良的股骨下段和远端骨折的应用效果。

方法 选取 2012 年 1 月 -2015 年 5 月采用附加钢板技术重建内侧柱治疗内侧柱骨结构不良的股骨下段和远

端骨折患者 20 例，术后均早期康复。末次随访，按 Schatzker-Lambert 股骨远端骨折功能评分评价患肢膝关节

功能恢复。结果 切口均 I 期愈合。所有患者获 12 ～ 32 个月（平均 16.3 个月）随访。骨折均愈合，愈合时

间 3 ～ 5 个月（平均 4.1 个月）。末次随访，患肢功能恢复优 16 例、良 4 例（优良率 100%），无钢板螺钉松动

或断裂。结论 附加钢板技术重建内侧柱克服了单纯外侧锁定钢板在内侧柱骨质条件不良患者中固定稳定性

欠佳和无法重建内侧柱结构的缺陷，可以术后早期康复，骨折愈合率和优良率均较高。

关键词 ：  股骨下段或远端骨折 ；锁定钢板 ；附加钢板

中图分类号 ：  R687                                                 文献标识码 ：  B

 

锁定钢板是内固定技术的重大突破，提高了非锁

定钢板在关节周围和骨质疏松骨折患者的治疗效果，

得到了普及。然而，文献报道，股骨下段和远端骨折

应用锁定钢板治疗后的骨折延迟愈合、骨不连、钢

板拨出及内固定断裂等并发症发生率仍 >20%，因此，

股骨下段和远端骨折目前仍是骨科治疗难点之一 [1-4]。

近来，附加钢板技术已成为治疗骨不连一种新的有效

方法，是指在骨不连患者，通过相对较小切口，无需

更换原有内固定，只要辅助 1 枚相对较小的钢板内固

定，它较早应用于股骨干骨折髓内钉固定术后骨愈合

患者，之后，又应用在股骨干骨折外侧钢板内固定术

后骨不愈合患者，均取得满意疗效 [5-9]。临床经验显示，

内侧柱骨结构不良的股骨下段和远端骨折应用外侧钢

板内固定术后的失败率较高，因此，近来有学者报道

采用双柱钢板治疗粉碎性和骨质疏松性股骨下段和远

端骨折，可以降低手术失败率 [10-11]。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 2010 年 1 月 -2015 年 4 月于本院采用附加

钢板技术重建内侧柱治疗内侧柱骨结构不良的股骨下

段和远端骨折患者 20 例。其中，男性 16 例，女性 4 例；

年龄 19 ～ 76 岁，平均 43.3 岁。纳入标准 ：内侧附加

钢板技术重建内侧柱辅助外侧解剖锁定钢板治疗内侧

柱骨结构不良的股骨下段和远端骨折患者。排除标准：

非外侧锁定钢板内固定患者 ；随访资料不完整者。致

伤原因：坠落伤 6 例，交通伤 10 例，撞击或摔伤 4 例。

均有内侧柱粉碎骨折和移位。按国际内固定研究学会

骨折分型：32-B 3 例，32-C 7 例，33-A 6 例，33-C 4 例。

受伤距手术时间 2 h ～ 32 d，平均 9.6 d。单纯后外侧

入路外侧柱骨折复位和外侧锁定钢板固定后，均有内

侧柱骨折复位不良。本研究得到医院伦理委员会批准，

并获患者知情同意。

1.2    手术方法

蛛网膜下腔阻滞麻醉或全麻平卧位。以骨折断端

为中心行常规后外侧入路，经肌间隙分离，骨膜下剥

离后显露骨折端，外侧柱骨折复位良好后先取外侧解

剖锁定钢板内固定。因单纯后外侧切口入路外侧柱骨

折复位和外侧锁定钢板固定后，均有内侧柱骨折复位

不良，然后做内侧小切口，逐层切开显露内侧柱，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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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大的粉碎骨折块复位后取重建钢板固定内侧柱。骨

折断端有缝隙者，需要行自体髂骨游离植骨。本组 21

例有缝隙者行自体髂骨游离植骨，7 例无缝隙者未行

植骨。

1.3    术后处理和评价指标

术后第 3 天开始在床上行持续被动活动和主

动康复锻炼。术后 6 周扶拐下地逐步负重行走，待

X 线片示有连续性骨痂时患肢才开始完全负重。按

Schatzker-Lambert 股骨远端骨折功能评分评价患肢膝

关节功能恢复 [12]。

2    结果

切口均 I 期愈合。患者均获 12 ～ 32 个月（平均

16.3 个月）随访，骨折均愈合，愈合时间 3 ～ 5 个月（平

均 4.1 个月），无钢板螺钉松动或断裂，无感染和神经

血管损伤等并发症。至末次随访，患肢功能恢复优 

16 例，良 4 例（优良率 100%）。见图 1、2。

典的手术方法。后外侧入路仅对外侧柱骨折显露充

分、复位容易，然而对内侧柱显露不充分，移位的内

侧粉碎骨折复位困难或无法良好复位，导致内侧柱缺

乏皮质骨支撑 ；同时，外侧锁定钢板固定也仅对外侧

柱骨折固定较可靠，在内侧柱缺乏皮质骨支撑情况下

对内侧柱的固定稳定性欠佳。骨折手术治疗目的是良

好复位、骨断端有效固定和便于早期功能锻炼。而股

骨是人体最粗大骨骼，尤其是负重骨，周围肌肉发达，

骨骼承受应力很大。术后骨折未愈合患者下地康复

活动，应力主要由钢板承受，而钢板为外侧偏心内固

定，当内侧柱缺乏有效支撑时，钢板承受较大弯曲应

力，很容易发生钢板弯曲。钢板遭受长期的弯曲应力，

容易引起钢板弯曲、松动、断裂及骨不愈合 [1-4，13]。 

翟文亮等 [14] 采用新鲜股骨标本于股骨中段造成蝶形

皮质骨缺损，测定正常股骨、单纯钢板张力侧内固定

和钢板张力侧内固定加对侧皮质骨块复位的垂直压

缩、三点弯曲及抗扭转能力，比较在相同载荷下的

位移结果 ：正常股骨在 500 N 垂直压力的垂直位移、

300 N 压力的三点弯曲位移和 10 N.m 的旋转角位移分

别为 0.82 mm、1.56 mm 和 0.82°，单纯钢板张力侧内

固定的三项位移分别为 8.29 mm，10.59 mm 和 9.11°，

钢板张力侧内固定加对皮质骨块复位分别为 1.78 mm，

5.15 mm 和 6.75°，单纯钢板张力侧内固定与钢板张

力侧内固定加对侧皮质骨块复位在 3 项指标间均有差

异。上述结果显示，当存在压力侧的骨皮质缺损时，

骨块复位加钢板固定时的稳定性较单纯钢板固定时

好。他们认为，应重视恢复钢板对侧皮质骨块的复位，

恢复内侧的皮质骨支撑，可以预防术后内固定失败。

内侧粉碎骨折块复位不佳除影响到骨折端稳定性外，

还影响骨折愈合速度，因为骨折端缝隙较大，愈合时

间自然延长。临床经验显示，股骨下段和远端骨折钢

板内固定术后发生延迟愈合甚至不愈合、钢板拨出及

内固定断裂等并发症，大多数为内侧柱粉碎骨折患者，

延迟愈合或骨不愈合也多数发生在内侧柱。

附加钢板技术治疗骨不连通过相对较小切口附

加钢板，增加内固定稳定性，主要是克服不利骨折愈

合的旋转和剪切应力，对于肥大性骨不连，仅仅附加

钢板、无需植骨就能取得满意的骨愈合，对于萎缩性

骨不连，便于同时植骨。优点是避免了以往需要更换

内固定、手术损伤较大的缺陷，愈合率很高。因此，

附加钢板技术已成为骨质条件不良患者中提高内固定

环境、提高愈合率的新方法。鉴于内侧柱骨结构恢复

图 1  男性患者，35 岁，右股骨下段骨折伴内侧柱粉碎

图 2  采用外侧锁定钢板固定、内侧附加钢板技术重建内侧

柱治疗术后 6 个月骨愈合

吴永伟，等 ：附加钢板技术在股骨下段和远端骨折中的应用

3    讨论

股骨下段和远端骨折多由高能量暴力引起，合并

有大小不同的粉碎骨块较为多见，经后外侧入路行外

侧解剖锁定钢板内固定是治疗股骨下段和远端骨折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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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良的股骨下段和远端骨折应用单一外侧锁定钢板治

疗的延迟愈合、骨不连和内固定失败发生率较高，笔

者认为也适合采用附加钢板技术治疗。附加钢板技术

重建内侧柱治疗内侧柱骨结构不良的股骨下段和远端

骨折的原理如下 ：①通过对内侧柱粉碎皮质骨块复位

和附加钢板内固定，重建内侧柱骨结构，极大地提高

骨折端稳定性，尤其是抗弯曲、旋转和剪切稳定性，

克服了单纯外侧钢板固定缺乏内侧柱支撑、稳定性欠

佳的缺陷，为骨折端提供了可靠的初始稳定性，避免

术后早期下地活动发生钢板松动和断裂 [10] ；②内侧柱

粉碎骨折块复位，减少了骨折缝隙，缩短了骨折愈合

时间 ；对于骨折复位后缝隙较大者，便于同时行自体

髂骨植骨，辅助重建内侧柱骨结构和促进骨愈合 ；③

术后患者可以早期康复并下地活动，膝关节功能恢复

良好。

魏勇等 [11] 报道采用双钢板固定治疗股骨下段粉

碎骨折 16 例，愈合率 100%。其它学者报道双钢板固

定治疗股骨下段和远端粉碎和骨质疏松性骨折也取得

满意的效果 [4，10]。本组应用内侧柱附加钢板技术治疗

内侧柱骨结构不良的股骨下段和远端骨折 20 例，术

后均早期康复锻炼，所有患者骨折均顺利愈合，无骨

不愈合和内固定断裂等失败病例发生，优良率 100%，

疗效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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